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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文件广 东 省 财 政 厅

广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粤人社规〔2025〕28号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实施个人社会保险

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稳就业政策

支持力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25号）精神，根据《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落实扩大社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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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〔2025〕129号）要

求，现就实施个人社会保险补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范围

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，属于国办发〔2025〕25号文规定的“重

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”：

（一）属于在广东省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或企业分支机构，不

包括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性质的单位。

（二）属于制造业、生活服务业（包括批发和零售业，住宿

和餐饮业，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教育，卫生和社会工

作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）。

（三）按照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》，未

被划分为大型企业。

二、重点群体范围

（一）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

生。高校毕业生包括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，以及

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、博士毕业生。其中，毕业年度高校毕业

生指毕业时间为 2025年的高校毕业生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

毕业生毕业时间不早于 2023年。技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

班、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，参照高校毕业生

享受本政策。

（二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。本次实现就业时间为 2025

年内，且本次实现就业前为在我省已办理失业登记且已连续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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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0天以上的人员。

（三）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。指被农业农村部门认定为监

测对象的人员，具体包括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，以及因

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

活出现严重困难户。

三、补贴条件、标准

（一）补贴条件。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

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2025 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

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。每月补贴标准为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、

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金额之和的 25%，从企业 2025年

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当月开始起算，按照实际缴纳月数计

算，同一人员补贴期限最长累计不超过 12个月。

四、实施流程

（一）识别政策对象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应会同省农业

农村厅，甄别 2025年在用人单位新缴纳或继续缴纳相关社会保

险费的重点群体信息，梳理形成吸纳重点群体企业名单，会同相

关部门对相关企业的行业和划型信息进行标识，筛选出符合条件

的企业和人员名单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应将被标识的企业和

人员名单导入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，供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查询和比对（以下称省标识名单）。

（二）精准宣传发动。各地要大力开展政策宣传，以适当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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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对省标识名单上的企业精准开展政策宣传，指导其积极组织相

关人员提交材料，及时提出补贴申请。

（三）提出补贴申请。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于 2025 年 12 月

31 日前登录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，向所在地县级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或街（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首次补贴申请，

并提交以下材料：符合条件人员的身份证，劳动合同，基本医疗

保险费缴费清单，相关人员社会保障卡账号信息。

未在省标识名单中，但能提供重点群体身份证明材料（如属

高校毕业生，应提供毕业证书）的其余人员，可委托所在企业提

交补贴申请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初核认为材料完整的，可以

受理其补贴申请，并将人员及企业信息通过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

平台上报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要按月汇总各地上报的信息，

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核验比对，并将比对结果导入广东公共就业服

务云平台。

（四）审核发放补贴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于 20个工

作日内完成补贴审核，相关人员未在省标识名单的，审核期限延

长 20个工作日。经审核通过的补贴资金，直接发放至相关人员

社会保障卡。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保障，确保政策待遇及时发放。

（五）后续补贴申请。补贴采取先缴后补方式发放，所在企

业已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为相关人员提出首次补贴申请的，

最晚可在 2026年 12月 31日前为其提出后续补贴申请。

五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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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地要及时跟踪政策落实进展，采取有力措施推动落

实落地，如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，及时向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报告。

（二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

31日。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2025年 9月 2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5年 9月 4日印发

Administrator
新图章

Administrator
新图章

Administrator
新图章


